
109-1 跨領域微學程開放同學申請 

各位親愛的同學，您好： 

如您將修習跨領域微學程，以下注意事項提醒， 

一、 微學程說明 

跨領域微學程整合不同領域的知識，在課程中透過「基礎、核心、應用」由淺入

深的學習，除了培養第二專業之外，亦可提升跨領域思維及溝通，讓學生成為具

有廣度的人才，增加未來就業優勢。其應修學分數最低六學分，最高九學分。 

二、 申請對象 

各學程修習資格、修畢學分及課程等相關規定請參照下方學程課程規劃書列表說

明。 

三、 作業期程 

(一) 提出微學程申請：填寫跨領域微學程申請書，於每學期「初選開始至線上餘

額加選、上修人工加選及特殊個案加退選結束前」線上填妥申請表提出申

請。 

(二) 微學程選課：依本校規定進行選課，教學發展中心將提供學程申請名單至各

微學程開課教師，作為人工加選時優先名額。 

(三) 提出修畢審核申請：已修畢微學程者，於填寫完修畢申請表後，請先送至微

學程設置單位進行初審。確認無誤後，請於每學期第 16 週至第 18 週繳交

學程修畢申請表至教學發展中心審核通過，由本校核發微學程證書。 

(四) 應屆畢業生之申請表繳交期限不受上述限制；但非應屆畢業生若無法在期限

內繳交學程修畢申請表，請於下個學期的第 16週至第 18 週提出修畢申請。 

四、 注意事項 

(一) 修習各類學程之學生每學期所修學分上下限仍依本校學則相關規定辦理。 

(二) 修習各類學程其科目成績需併入學期修習總學分及學期成績計算。 

(三) 修畢各類學程科目之學分，屬原系專業課程，計入專業能力學分；非屬原系

課程，得計入自由選修學分，惟課程名稱及內容相同之科目，不得重複修習。 

五、 相關辦法暨表單 

(一) 國立臺東大學跨領域課程模組作業原則 



(二) 微學程修業證書申請表 

(三) 各微學程施行細則暨課程規劃書請參閱下表連結檔案 

六、 Q&A 

Q：是否一人可修習多門微學程？ 

A：在不違背選課辦法的規定之下(例：大學部學生與研究生每學期修習學分數上

限)，同學可自行規劃安排各項微學程之修習，一人可修習多門。 

Q：微學程的科目表原為本系專業選修課程，請問修讀微學程是否可重複認列？ 

A：可以，微學程之科目，屬原系專業課程，則計入專業學分。 

Q：修讀微學程是否要依序修讀基礎、核心、應用？ 

A：沒有規定必須依序修習，若同學本身就讀系所已有具備相關知能，則可自行

規劃彈性安排課程的修習。原先微學程課程模組設計目的，是希望同學能夠循序

漸進學習，從基礎學科的涵養，再到融入專業核心知識，最後進行整合與應用深

化所學並穩固完整學習歷程。 

七、  業務承辦窗口 

教學發展中心 馮小姐 連絡電話：089-318855#1141；E-mail：e720213@ nttt.edu.tw 

序號 微學程名稱 課程規劃書 
線上申請修讀微學程 

(點選或掃描) 

ctl001 
東台灣藝文創作人才培育

微學程 
點選下載 

 

ctl002 
產業六級化新創商業模式

微學程 
點選下載 

 

ctl003 適應體育微學程 點選下載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EgiIvr0sKxZ8LrkU9-jax8O7s9e0E7_j/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H5ER_Dls9vSNznsR07fTmZlHO0JYsjD-/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rw7iNETAEBoG0jy-1d7BxyusaOzcC7O-/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5mHE7213M4FFWDQg4-OMtAaauAOSw44_/view?usp=sharing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eLRp6NQyKlnnYd3BFzgndb2YcfCxwP6IsZN-lg_Bz64/edit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nZNa5M_MMt3uoqM42NplkA0eov5Ho_eWSim75jyuRnA/edit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_GLee-9DLqy4jlZ1fHHhioKadd8r_VQ7FiffhCwvdx8/edit

